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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框架协议 

 

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旅

游市场互补性强，旅游产业具有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和良好的合作潜力。

为进一步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各方旅游产品的互补和旅游市场的互动，推动

旅游合作与交流，经各方旅游管理部门共同协商，本着资源共用、市场共

拓、信息共享、实现多赢的原则，现达成以下合作框架协议： 

 

一、加强区域内各方旅游宣传促销的合作。 

（一）泛珠三角区域各方进一步整合各自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精品线路，

以构建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圈为共同目的，积极组织对境内外的旅游宣传促

销活动； 

（二）泛珠三角区域各方积极利用各种宣传促销场合，大力宣传各方

和共同开发的旅游精品线路，并争取组织不定期的联合对外宣传促销活动； 

（三）泛珠三角区域各方积极组织参加区域内任一方举办的旅游会展

和推介活动，组织旅行商和媒体到他方考察旅游线路，积极为他方在本地

开展旅游宣传促销和考察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四）泛珠三角区域各方要互为旅游目的地，积极引导和促进本省区

居民赴泛珠三角区域内其他方旅游； 

（五）加大区域内旅游城市间航空支线的扶持和培育力度，完善泛珠

三角区域各方间的航空和陆路旅游通道，尽快实现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间

旅游无障碍； 

（六）完善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自驾车交通线路和自驾车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汽车旅游营地营销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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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区域内各方旅游项目投资领域的合作 

结合泛珠三角区域各方旅游专题推介会，举办旅游投资项目洽谈会并

向社会推介宣传；互相为他方提供旅游招商信息，组织旅游项目及旅游资

源考察，开展旅游投资咨询服务；积极鼓励泛珠三角区域各方的旅游企业

开展收购、参股、租赁等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经营，本着“谁投资谁受益”

的原则，引导和鼓励泛珠三角区域各方投资者独资或联合开发他方旅游资

源和旅游纪念品。 

 

三、加强区域内各方旅游市场管理的合作 

建立和完善泛珠三角区域旅游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机制和质监互动协

作机制。相互协作处理区域内发生的跨区域旅游突发事件和旅游服务质量

案件，切实维护旅游消费者和合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区域内各方旅游信息的合作 

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信息手段，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各方旅游信息合作

与交流，相互链接各方官方旅游网站，在各自旅游官方网站上设置“泛珠

三角区域”窗口，实现旅游网站信息资源共享，技术共用，扩大区域内各

方旅游信息交流，建立旅游产品网络推广联盟，推广 “诚信旅游” ，对

出现可能影响旅游安全、服务质量和市场秩序的因素或事件进行警示提醒，

积极为泛珠三角区域各方提供最新的旅游信息。 

 

五、促进区域内各方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 

（一）鼓励和引导泛珠三角区域各方星级饭店业缔结业务合作关系，

开展业务往来，建立客源推荐网络，互相学习交流行业管理经验，促进旅

游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3—

（二）鼓励和引导泛珠三角区域各方旅行社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共同

开发和推介跨省区的旅游线路和产品； 

（三）鼓励和引导泛珠三角区域各方 A 级景区（点）缔结业务合作关

系，加强交流协作，共同推动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和旅游环境优化。 

 

六、加强区域内各方旅游人才培训的合作 

（一）加强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旅游人才教育培训的交流与合作，增

进各层面的互动交流，实现人才第一资源合作互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目标； 

（二）鼓励和引导泛珠三角区域旅游院校和高校中的旅游院系在旅游

人才教育培训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泛珠三角区域旅游教育资源优

势，加大旅游人才尤其是中高级管理人才和服务一线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

引导地区间人才的合理流动，为泛珠三角区域各方需求单位提供培养各种

层次的旅游人才服务，共同建设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 

 

七、建立区域内各方良好的旅游合作保障机制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确定固定的会

晤互访机制，密切各方关系，加强旅游部门高层之间的往来； 

（二）设立泛珠三角区域旅游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对年度的合

作计划和交流项目做出评估和确认，形成工作跟踪检查落实机制； 

（三）建立固定的联络机制，各方指定日常工作的联络部门，负责泛

珠三角区域游合作交流的日常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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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强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旅游合作与交流 

积极推进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区域旅游合作，加强泛珠三角区域与东

盟特色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的对接与互动。 

 

九、其它未尽事宜另案商议。 

 

十、本合作协议一式十一份，泛珠三角区域各方各执一份，

经各方代表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福建省旅游局 

签字： 

 

江西省旅游局 

签字： 

湖南省旅游局 

签字： 

广东省旅游局 

签字： 

 

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局 

签字： 

海南省旅游局 

签字： 

 

四川省旅游局 

签字： 

贵州省旅游局 

签字： 

 

云南省旅游局 

签字：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事务署 

签字：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 

签字： 

 

 

二○○九年六月十日 


